上海颖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自驾租车合同

合同编号：     -   -   -      （合同编号由合同签订日期+车牌号码数字部分组成：如2018-08-08-8888）


上海颖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自驾租车合同
甲方（出租方）：上海颖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乙方（承租方）：                         （详见合同附件：身份证及驾驶证复印件）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一、租赁车型及租期

1．乙方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向甲方租用                  客车一辆，租期    个月，车牌号：              ,发动机号：                       ，车架号：                                。
二、租金及支付方式

1．每月租金人民币￥       元（不含税），大写为            元。（零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万）
2．每月基本行驶里程限定       公里，超出基本里程的，乙方应按￥    元/公里向甲方支付超公里费，乙方应于次月   日将行驶公里数报给甲方。

3．本合同签订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押金人民币￥       元，大写为         元。该保证金于乙方返还车辆并结清费用后的20个工作日内退还给乙方。

4．首月租金应与     年  月  日支付，以后每月   日足额支付租金，甲方应在收到租金后 3 个工作日内(节假日顺延)开出当月租金的发票交乙方（因租金不含税，如需发票须另加税率%   ）。
5．合同期内，如遇国家相关的税费制度调整致使车辆运营成本发生变化，经双方协商，可对租金予以相应调整。

三、甲方的权利义务

1．甲方应具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经营资质和符合要求的证照。

2．甲方应保证所提供车辆车况完好，设备齐全且性能符合使用标准，证件齐全有效。

3．甲方负责对车辆进行定期保养和年度检验，对非人为造成的故障予以维修，负责上海市境内车辆抛锚处理和急修。协助乙方处理行车事故，办理保险理赔手续。

4．如遇车辆年度检验、发生非人为引起的故障及无责交通事故，甲方应提供同等级或以上的替代车辆，确保乙方用车。

5．甲方对乙方的相关信息负有保密责任。

6．甲方委派的驾驶员发生交通事故、交通违法行为的，由甲方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关费用。

四、乙方的权利义务

1．乙方提供的营业执照、身份证和驾驶证等证件，加盖的公章或合同章必须真实有效。名称和地址等基本情况变更的，乙方须在该变更情况发生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通知甲方。乙方提供无效证件的，应承担相应责任。

2．乙方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得将车辆转卖、抵押、质押、转借、典当、转租等，不得利用车辆从事违法活动。

3．乙方应保持车辆机件设备和相关标志完好，不得擅自拆换设备、车辆零部件，不得私配车辆钥匙。

4．乙方配备的驾驶员必须具有与所租车型相符的有效驾驶证，驾驶证复印件和联系方式须在甲方留存。

5．乙方须配合甲方将车辆送到指定地点进行保养、检测。

6．车辆证件有效期届满前，乙方须配合甲方更换证件。租赁期内乙方遗失车牌或其它证件的，应承担补办证件所产生的费用。

7．承租车辆发生机件故障或交通事故的，乙方需第一时间通知甲方报备，征得甲方确认同意后方可对车辆进行维修。

8．乙方承租的车辆必须加注厂方规定的油品，否则，乙方应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

9．乙方须承担租赁期间因交通违法行为而被记分、罚款的责任。

10．合同期内燃油费、路桥费、停车费由乙方承担。返还车辆时，存油少于车辆交付时数量的，乙方需按燃油市价折算费用支付给甲方。

五、车辆保险及理赔

1．租赁期间，甲方为车辆办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第三者责任险和车辆损失险。

2．租赁期间，甲方提供的替代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因替代车辆保险与乙方租赁车辆投保额差异造成的理赔差额由甲方承担。

3．发生交通事故的，乙方应立即向甲方和公安部门报告，配合甲方办理保险理赔事宜，逾期不能提供相关材料造成保险公司不予理赔的，乙方应承担相应损失。

4．租赁期满，乙方无法返还车辆的，应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六、违约责任

1．甲、乙任何一方提前解除合同的，须向另一方支付合同未履行部分租赁费的50％作为违约金。

2．甲方的违约责任

（1）赔偿因提供的车辆、证照等不符合约定给乙方造成的损失。

（2）未按约定提供替代车车辆的，每日应向乙方支付200元违约金。

3．乙方的违约责任

（1）逾期支付租金的，每逾期一日按逾期支付部分租金的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2）赔偿因伪造证件或将车辆转卖、抵押、质押、转借、典当、转租，以及擅自拆换设备、车辆零部件，私配车辆钥匙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3）赔偿未配合甲方进行车辆保养、修理、检测和更换有效证件而造成的损失。

七、其他约定

1．乙方委托甲方提供第三方驾驶员的应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合同。

八、争议解决方式

双方发生争议的，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甲方所属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九、附则

1．本合同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未尽事宜，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2．本合同及附件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上海颖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乙方：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于上海
PAGE  
Shanghai ying shang car rental Co., Ltd
第 1 页 共 2 页

